
無論如何，敍利亞是杏有爲人權發言之權利，甚有疑問。由於敍利亞之猶 

太人民繼續遭受之迫害以及對敍利亞國內其他少數民族之限制，敍利亞政府對 

此種問題上無權發言。 

敍利亞來函不能掩飾其拒絕秘書長代表調査敍利亞國內猶太人民慘苦情 

況，亦不能掩飾敍利亞繼續拒絕聯合國爲恢復中東和平所作一切努力之事實。 

敬請將本函列爲大會及安全理事會文件分發。 

以 色 列 駐 踯 合 國 

常任代表 

(簽名）Yosef T E K O A H 

文件S/8711* 

一九六八年八月一日以色列代表致秘書長函 

〔原件：其文〕 

〔一九六八年八月一曰〕 

在此情形下，以色列政府決定採取進一步之人 

道措施，創辦一項家庭圑敍辦法。此項辦法仍在施行 

中，惟由於約旦繼續積極對以色列作戰，未能充分實 

行。 

關於秘書長擬派代表從事人道工作一事，其所以 

遲未施行純係由於阿拉伯方面加以阻撓，不准該代表 

有機會觀察阿拉伯各國猶太人民團體之慘苦處境。爲 

聯合國從事人道工作者均不可能默認阿拉伯方面拒絕 

調査去年戰事以後阿拉伯國家對猶太人施行歧視及壓 

迫情形之態度。 

敬請將本函列爲大會及安全理事會正式文件分 

" 色 列 駐 聯 合 闳 

常任代表 

(簽名）Yosef T E K O A H 

茲奉本國政府訓令謹請閣下注意約且駐^f合國常 

設代表團代辦於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四日致閣下函 

〔S/8690〕。 

一九六七年戰事發生後失所人民問題係阿拉伯侵 

略之直接後果。若阿拉伯國家及以色列之間有和平存 

在，此項問題不致於發生。 

一九六七年八月六日，以色列及約旦雙方代表會 

談以後，兩國政府簽訂協定每日遣返失所人民三千人。 

該協定有效期至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爲止。但約 

且當局未能提供所規定毎日遣返之人數。該協定於八 

月三十一日期滿後，以色列宣佈凡已領得入境證而未 

於規定時限前返籍之西岸居民均准予回鄕，不定時限。 

以色列及約且代表當時於Allenby橋於紅十字會代表 

在場時舉行會談，結果議定回籍之技術上詳細辦法。約 

且未能履行此等辦法，且約旦代表坦白承認其當局未 

能將人數以千萬計之任何待遣返人民送至交界點。 

*本函並曾以A/7160編號列爲大會文件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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